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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貴會函詢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第18條第2款執行疑義案

，復如說明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5年7月20日長照聯字第105008號函(7月27日收文

)。

二、按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(以下簡稱設立標準)第18條第1

項第1款規定略以，小型養護型機構之護理人員應隨時保持

至少有1人值班。另該標準同條第1項第2款規定，照顧服

務員夜間每照顧25人應置1人；未滿25人者，以25人計。夜

間應置人力應有本國籍員工執勤，並得與護理人員合併計

算。上開設立標準係指老人福利機構夜間至少應置1名本

國籍照顧服務員執勤；如機構依住民人數比例夜間應配置2

名照顧服務員，其中1人應為本國籍照顧服務員，另1名則

得由外籍看護工或護理人員擔任；至護理人員則應維持隨

時保持1人值班。

三、另依該設立標準第3條規定略以，老人福利機構之設立，

如其他法令有規定者，依該法令規定辦理，爰老人福利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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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之工作人員勞動條件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規定

，並由機構視住民需求配置適當人力，併予敘明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

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

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社會局、屏東縣政府、臺東

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

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2016-08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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